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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繼續禁止任何危害國安行為

中央人民政府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向
行政長官發公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公函重申依據憲法

和基本法，香港特區應當依法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職責，也
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
義務。中央人民政府請行政長官就依法禁
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報告。林鄭月娥十六日提交
有關報告，內容包括事件背景和過程摘要
等。根據律政司的意見，為避免影響日後
可能出現的司法程序，昨日公布的屬該報
告的主體。

保安局局長的決定謹慎全面
長達十一頁的公開報告近六千字，分

為四部分，包括 「目的」、 「背景」、 「
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的過程摘要」及
「結語」，另外亦有未公開內容的《保安

局局長決定的全文》及《行政會議秘書信
件副本》兩個附件，但有關文件之前已發
送給 「香港民族黨」。

報告表示，保安局局長的考慮是謹慎
、小心和全面的，有關決定不只考慮 「香
港民族黨」某一些言行或主張，而是該社
團的整體行為，包括它在過去兩年多來的
行為、計劃和目的，以及讓它繼續運作所
帶來的威脅。除了考慮《社團條例》的條

文，保安局局長也充分考慮了基本法相關
條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
關規定，以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
秩序、保障他人權利和自由的需要。

報告指出，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參考
負責 「香港民族黨」上訴聆訊的委員會意
見後，同意 「香港民族黨」提出成立 「香
港共和國」等綱領明顯違反基本法及 「一
國兩制」的憲制秩序，並留意到 「香港民
族黨」不僅止於宣揚理念或言論，還一直
有採取實質行動以實現其綱領，亦曾多次
公開表明不排除使用武力或呼籲支持者使
用武力去爭取 「香港獨立」，以及多次公
開宣揚仇視中國內地人的理念，故認為保
安局局長的決定有充分理據。

維護國安是特區應有之責
報告在結語部分強調，維護國家安全

是香港特區應有之責。香港特區政府對 「
港獨」的立場，是十分清晰及明確的。 「
港獨」不符合香港特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
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
方針政策相牴觸。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
為，都不符合國家利益，更會為香港社會
帶來動盪。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嚴格按照
基本法和相關法律，在香港特區禁止包括
「港獨」在內的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利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四月十六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禁止 「香港民族黨」 運作及有關情況的報告，並於昨日公
布報告的主體部分。報告指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依法禁止 「香港
民族黨」 運作的決定經謹慎、小心及全面考慮， 「港獨」 不符合香
港特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
方針政策相牴觸。報告強調，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都不符合國
家利益，更會為香港社會帶來動盪。特區政府會繼續禁止包括 「港
獨」 在內的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利益。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為鼓勵更
多民間機構發展過渡性房屋，政府再推優化措
施，包括授權地政總署免收非住宅地或樓宇發
展過渡性房屋的豁免書費用、一元象徵式租金
批地等。有提供過渡性房屋的非政府機構（
NGO）表示，歡迎政府加強財務承擔，並希望
當局增加技術支援。民建聯歡迎當局採納意見
，但認為政府應再加大支援力度，包括協助覓
地等。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過渡性房屋發展，以紓
緩基層住屋問題。不過，NGO若在私人非住宅
土地及樓宇發展過渡性房屋，須向地政總署申

請豁免書，並繳交豁免書費用及行政費；若使
用臨時空置官地及樓宇提供過渡性房屋，則要
申請短期租約，並繳交租金和相關費用。

新措施下，若NGO提出的過渡性房屋計劃
獲運輸及房屋局支持，並與局方就租務、管理
及計劃終結時安排等簽署協議書，承諾提供可
負擔租金，可獲豁免相關費用。

鼓勵更多社企參與
樂善堂正計劃將九龍城小學校舍改為過渡

性房屋的項目，料受惠於新措施，免豁免書及行
政費用。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稱，暫未知可節

省金額，但認為新措施有助簡化申請程序，可
望鼓勵更多非牟利機構或社企參與社會房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亦計劃在深水埗興建過
渡性房屋。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稱，大部分
NGO不擅長建屋，希望除了金錢，政府可提供
更多技術支援。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柯創
盛相信，改由地政總署署長以短期租約批出土
地，能夠加快進度。他期望政府在覓地、技術
支援等方面提供更多協助。民建聯並要求加快
釋放未補價居屋單位，以及交代工廈改建過渡
性房屋進度。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
報道：有立法會議員認為，中
央政府請行政長官就禁止 「港
獨」組織運作一事提交報告，
完全合情合理，反對派的 「干
預論」是子虛烏有的抹黑。

反對派稱，中央政府要求
行政長官就禁止 「港獨」組織
運作一事提交報告，做法是干
預香港特區高度自治云云。

民建聯周浩鼎反駁說， 「
港獨」牽動國家安全、主權與
統一問題，十分嚴肅，關乎大
是大非的 「一國」原則，中央
的關注可以理解，而行政長官
在特區本身已完成工作的情況
下，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介
紹事件，完全沒有問題、合情
合理，而且行政長官在憲制上
有責任向中央政府負責。他批
評反對派的講法是子虛烏有的
抹黑。

工聯會郭偉强指出， 「一
國兩制」的基礎是 「一國」，
其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國家安
全，需要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
所有中國人、特區政府及中央
政府一同維護，中央政府關注
「港獨」對國家安全的危害，

並無不妥，而且行政長官一直
都向中央政府述職，這類互動
十分正常。他認為，反對派錯
誤演繹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並
非完全自治。

經民聯吳永嘉表示，香港
特區的高度自治由基本法賦
予，中央從來不會干預，但基
本法同時指出，一些事情並不
屬於特區自治範圍，例如國防
、外交，因此中央政府在 「一
國兩制」下有責任對香港事務
扮演一定的角色，更有必要
關注 「港獨」對主權造成的
威脅。

議員：反對派干預論是子虛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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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的考慮是謹慎、小心和全面的，有關決
定不只考慮「香港民族黨」某一些言行或主張，而是
該社團的整體行為，包括它在過去兩年多來的行為
、計劃和目的，以及讓它繼續運作所帶來的威脅。

•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同意 「香港民族黨」 提出成立
「香港共和國」 等綱領明顯違反基本法及 「一國兩
制」 的憲制秩序，並留意到 「香港民族黨」 不僅止
於宣揚理念或言論，還一直有採取實質行動以實現
其綱領。 「香港民族黨」 曾多次公開表明不排除使
用武力或呼籲支持者使用武力去爭取 「香港獨立」
，以及多次公開宣揚仇視中國內地人的理念，故保
安局局長的決定有充分理據。

• 「港獨」 不符合香港特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
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任何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都不符合國家利益，
更會為香港社會帶來動盪。

大公報記者整理

禁香港民族黨運作報告要點

報告指出， 「
香港民族黨」
曾多次公開表
明不排除使用
武力或呼籲支
持者使用武力
去爭取 「香港
獨立」

向中央提交禁民族黨報告 指出港獨損港和國家利益

關 昭

移交修例應直接上大會
立法會修訂移交逃犯案例草案委

員會，已定本月三十日上午舉行第二
次會議。會議前，建制派議員昨日提
出了 「跳會」 的建議，即不再經委員
會階段，直接將修例草案提交全體大
會審議。

建制派這一建議，不僅及時，而
且絕對有其必要。事實是，在前天舉
行的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上，臨時主
席涂謹申玩弄會議規程，縱容反對派
議員不斷提出各種莫名其妙的問題來
拖延時間，結果會議開了兩個小時，
一事無成，連個真正的會議主席也未
有選出。

如果讓反對派這種 「拉布」 手法繼
續拉下去，不要說台灣殺人案的兇嫌陳
同佳極有可能安然離開法院犯人欄逃去
，被害女子沉冤難雪，就是本港與內地
和台灣、澳門之間不存在移交的司法漏
洞也將無法填補，日後另一個 「陳同佳
」 隨時有可能再出現。

當然，立法會 「議事規則」 的既
定程序必須受到尊重和維護，否則，

動輒 「跳會」 、逾越，不按規程辦事
，後果可大可小。但是，如同眼前情
況，當程序、規條已經被人濫用、 「
騎劫」 ，變成阻撓依法修訂不合時宜
條例的 「武器」 ，甚至成了疑犯的 「
幫兇」 ，則這樣的規程就是可以被打
破、而且是應該被打破的。

眼前，修訂移交逃犯條例的迫切
性已經刻不容緩，而反對派在草案委
員會階段根本不是在認真審議，而是
在那裏玩 「拉布」 ，涂謹申這個臨時
主席更是帶頭 「玩嘢」 破壞會議，任
由這一局面持續下去，修例甭想在這
個會期內完成。

反對派說來說去，唯一的反對 「
理據」 ，就是內地 「冇人權」 和 「司
法不公」 。而要怎樣才叫 「有人權」
和 「司法公正」 ，反對派顯然是永遠
也不會 「滿意」 的，因為他們的真正
目的就是想抹黑內地司法和挑撥港
人與內地的關係，放生逃犯的法律
和道義責任他們是根
本不管的！

特首向中央交報告體現憲制責任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

開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依法禁止 「香
港民族黨」 運作的報告內容。報告已
於本月十六日提交中央。

這是自九七回歸以來，特首首次
就特區施政向中央提交報告，意義非
比尋常，值得各方關注。而關注點有
三，一是所提交的報告內容為何，二
是提交報告這一舉措本身的含義，三
是今後還會不會有類似的提交。而整
件事的根本意義，在於進一步貫徹「
一國兩制」和確立特區的憲制責任。

有關提交報告的舉措是由中央向
特區政府提出的。去年九月，保安局
局長在憲報刊登命令，基於維護國家
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禁止 「香港
民族黨」 在香港運作或繼續運作。到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向
行政長官發公函，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禁止 「香港民族黨」 運作，並請
行政長官就有關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
提交報告。

在這裏可以清楚看到，特首向中
央提交報告的直接背景和原因，是香
港特區出現了 「香港民族黨」 的 「港
獨」 活動，這在特區基本法和國家憲
法兩個層面都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因
此，中央要特首提交報告的內容，涉
及的並非是一般特區內部事務或經濟
民生施政，而是涉及到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政治議題，涉及到反
顛覆、反分裂、反暴力的重大原則，
因此儘管特區政府已經嚴肅依法處理
，中央還是要特首提交報告，就事件
的來龍去脈作出清楚解釋。

交報告首先是基於 「港獨」 事態性
質的嚴重性，而另一方面，從憲制秩序
和責任而言，其重要性同樣不容置疑。
九七回歸後，香港已是國家不可分離的
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
政區，儘管實行 「一國兩制」 ，也不構
成對中央憲制權力的任何限制。一旦有
人在特區公然鼓吹和推行 「港獨」 ，企
圖分裂國家，中央不可能不問，而且是
一定要問，特首也有責任要向中央作出

詳細解釋和交代。這是中央和地方之間
不可逆轉的憲制關係，也是特區政府必
須要向中央負責的憲制責任，不容模糊
和反對。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中央要特
首就依法禁止 「香港民族黨」 運作交
報告，意義是十分深刻和長遠的，一
方面是堅決表明了絕不容 「港獨」 分
裂國家的嚴正立場，另方面對特首和
特區政府必須依法履行憲制責任，港
人社會也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都是
有力的促進和提醒。

因此，可以相信，中央要特首交
報告，以後不會經常發生，但一定會
在有必要時再發生，那就是當有人企
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嚴峻時
刻，中央必會行使對特區全面管治的
權力，維護國家安全和憲制秩序。特
區政府、特首和港人社會對此需要有
、也將會有越來越清楚的認識，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公開向中央提交的報告
，內容是依法有據、實事求是和符合
憲制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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